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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处置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 6月 8日，本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控股子公司处置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的

议案》。（详见 2016年 6 月 13 日，公司 2016-055 号公告）。 

2016 年 6 月 23 日，嘉兴融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嘉兴融仁”）将首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577,504,338.20 元一次

性支付至公司控股子公司指定的账户（详见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

2016-059 号公告）。2016 年 6 月 28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持有的厦门

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别过户予厦门鑫汇贸易有限公司和嘉兴

融仁。2016 年 6月 29 日，嘉兴融仁将所持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3,204,509 股股份质押给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映光电”），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证券质押相关登记手续。（详见 2016年 7 月 1日，公司 2016-061

号公告）。2016年 11 月 24 日，华映光电收到嘉兴融仁支付的第二期股

权转让款人民币 158,000,000 元。（详见 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

2016-122号公告）。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嘉兴融仁应于 2017年 4 月

24 日前（含当日）将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64,000,000 元支付至

华映光电指定账户。 

现将上述交易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7年 4 月 24 日，华映光电收到嘉兴融仁支付的部分第三期

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80,000,000 元，同时，收到嘉兴融仁《请求延期付

款函》，内容如下： 



根据 2016年 5 月 23 日，华映光电与嘉兴融仁就嘉兴融仁受让华映

光电持有的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2,418,029 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13.84%）共同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 2.3.2约定，

嘉兴融仁应于 2017年 4 月 24 日前（含当日）将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人民

币 164,000,000 元支付至华映光电指定账户。 

现嘉兴融仁因股票质押交易面临补仓，不能于 2017 年 4月 24 日前

全额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特申请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前（含当日）

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80,000,000 元，同时承诺最晚不超过 2017年 5

月 24 日（含当日）支付剩余款项 84,000,000 元。期间，嘉兴融仁质押

给华映光电的厦华电子（600870）13,204,509 股股票，质押期限延期

至嘉兴融仁全额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后的 10 个工作日。 

若嘉兴融仁超过 2017年 5月 24日（含当日）仍未能支付该款项的，

除应当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外，还应向华映

光电支付自 2017年 4 月 25 日（含当日）开始至实际完全支付全额款项

之日期间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延迟履行期间利息。若嘉兴

融仁于 2017 年 5月 24 日（含当日）完成支付该款项的，请求华映光电

不予追究嘉兴融仁违约责任。 

二、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嘉兴融仁延迟付款行为已构成违约，

截止目前，嘉兴融仁尚余 84,000,000 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同时嘉兴

融仁质押给华映光电的厦华电子（600870）13,204,509 股股票尚未解

除质押。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依照协议约定及相关法规规定，与嘉兴融

仁就其违约责任事项进一步协商处理方案。同时，公司保留依法追究嘉

兴融仁法律责任的权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月 24 日 




